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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采集表填写注意事项

1. 序号：现场领证工作人员告知后再填写
2. 填表日期：领证时间
3. 准考证号：填主观题准考证号码
4. 预约时自行记录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编号
5. 所在考区：填主观题考区
6. 户籍所在地：报名时户籍所在地，有变更的加填变更后地址
7. 健康状况：填“良好”、“一般”或者其他情况
8. 参加司法考试时间及次数：填实际参考过的次数和考试年份
9. 是否异地报名：户籍地与报名考试地一致，填写“否”；如不一致的，填写“是”。
10. 是否为放宽条件地区：根据户籍地情况填写
11. 本科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名称：不用填
12. 大专以上学习经历：自大专以上的学习经历均须填写，并在第5列备注学习层次
13. 表格信息资料真实可靠，没有的填“无”
14. 表格内容可以打印，签名必须手写

